
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文件

鋅留学院 桉 字 『20221 笛62号 吕红军容发

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学术不端检测及处理办法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 一 条 为 进 一 步 规 范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管 理 ，加强学 

风 建 设 ，根 据 《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 

强 学 术 道 德 和 学 术 规 范 建 设 的 意 见 》 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 

理 办 法 》 《高 等 学 校 预 防 与 处 理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办 法 》等文件 

要 求 ，制 定 本 办 法 。

第 二 条 凡 拟 申 请 我 校 学 士 学 位 的 各 类 毕 业 生 ，在申请 

学 位 论 文 答 辩 之 前 ，其学位论文必须参加 学 校 统 一 组 织 的 学  

术 不 端 行 为 检 测 。通过答辩的 学 位 论 文 终 稿 必 须 参 加 学 校 组  

织 的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检 测 。

第 二 章 检 测 工 作 安 排

第 三 条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检 测 使 用 学 校 指 定 的 论 文 检  

测 系 统 进 行 统 一 检 测 ，学 生 自 主 进 行 的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检 

测 结 果 不 予 认 定 。

第 四 条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首 次 检 测 时 间 最 迟 在 答 辩 前



1 0 天 进 行 ，复 检 时 间 在 首 次 检 测 结 果 公 布 后 3 天 进 行 。终稿 

检 测 在 学 生 通 过 答 辩 后 进 行 ，终稿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毕业 

论 文 （设 计 ）的 最 终 成 绩 评 定 。

第 三 章 检 测 工 作 程 序

第 五 条 各 学 院 负 责 学 生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的学术不端 

检 测 工 作 。 学 院 应 提 前 告 知 指 导 教 师 和 学 生 关 于 毕 业 论 文  

( 设 计 ）学 术 不 端 检 测 相 关 事 宜 ，按 照 规 定 时 间 组 织 检 测 。

第 六 条 教 务 部 负 责 分 配 各 学 院 的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检 

测 账 号 与 密 码 ，各 学 院 指 定 专 人 负 责 管 理 本 学 院 的 检 测 账 号  

和 密 码 管 理 ，严 格 按 规 定 使 用 。

第 七 条 各 学 院 组 织 指 导 教 师 收 取 学 生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) 

的 电 子 文 档 ，指 导 教 师 负 责 完 成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的检测工 

作 。

第 八 条 指 导 教 师 应 将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检 测 结 果 从 检  

测 系 统 中 导 出 ，生 成 P D F格 式 文 档 保 存 ，并将检测结果提交 

学 生 所 属 学 院 。

第 九 条 学 院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按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检 

测 结 果 进 行 认 定 ，并 提 出 处 理 意 见 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

会 。

第 十 条 学 校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指 定 教 务 部 负 责 审 核 学 生  

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前 、答 辩 后 的 系 统 检 测 结 果 ，调查处 

理 弄 虚 作 假 等 违 反 规 定 的 情 况 。

第 四 章 检 测 结 果 的 认 定 与 处 理

第 十 一 条 各 学 院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负 责 对 学 生 检 测 结



果 进 行 处 理 。

第十二条 答 辩 稿 检 测

( 一 ） 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 文 字 复 制 比 <30% 的 ，视为通 

过 检 测 ，学 生 可 以 参 加 答 辩 ；

( 二 ） 30%〈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<50%的 ，给 

予 一 次 修 改 机 会 ，复 检 通 过 后 ，学 生 可 申 请 答 辩 ，复检未通 

过 ，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成 绩 记 为 零 分 ，学 生 修 改 毕 业 论 文 （设 

计 ），延 期 半 年 申 请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；

( 三 ） 50%〈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<70%的 ，毕 

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成 绩 记 为 零 分 ，学 生 修 改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， 

延 期 半 年 申 请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；

( 四 ）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> 7 0 % 的 ， 毕业论 

文 （设 计 ）成 绩 记 为 零 分 ，学 生 重 做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，延 

期 一 年 申 请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。

第 十 三 条 终 稿 检 测

( 一 ） 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 文 字 复 制 比 <30% 的 ，视为通 

过 检 测 ，可 以 进 行 最 终 成 绩 评 定 ；

( 二 ）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> 3 0 % 的 ， 由各学 

院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进 行 认 定 ，视具体情况提出如下处理意 

见 之 一 ，报 学 校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批 准 ；

1 .  经 审 查 ，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存 在 问 题 ，需修改毕业论 

文 （设 计 ）并 延 期 毕 业 ；

2 .  经 审 查 ，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不 存 在 问 题 ， 申请终稿二

次 检 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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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） 各 学 院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认 定 学 生 延 期 毕 业 的 ， 

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成 绩 记 为 零 分 ，学 生 修 改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, 

延 期 半 年 申 请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；

( 四 ） 各 学 院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申 请 终 稿 二 次 检 测 的 ：

1 . 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<30% 的 ，视 为 通 过 检  

测 ，可 以 进 行 最 终 成 绩 评 定 ；

2. 30% <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<50%的 ，毕业论 

文 （设 计 ）成 绩 记 为 零 分 ，学 生 修 改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，延 

期 半 年 申 请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；

3 . 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文 字 复 制 比 > 50%的 ，毕 业 论 文 （设 

计 ）成 绩 记 为 零 分 ，学 生 重 做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，延期一年 

申 请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答 辩 。

第 十 四 条 指 导 教 师 有 下 列 行 为 之 一 的 ， 当年度绩效考 

评 等 级 不 得 评 为 A 档 ：

( 一 ） 指 导 教 师 在 首 次 答 辩 前 对 第 一 次 检 测 结 果 为 “文 

字 复 制 比 >50%” 的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给 予 第 二 次 重 复 率 检  

测 ，并 允 许 参 加 首 次 答 辩 的 ；

( 二 ） 指 导 教 师 在 首 次 答 辩 前 对 学 生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 

给 予 第 三 次 重 复 率 检 测 的 ；

( 三 ） 指 导 教 师 进 行 重 复 率 检 测 时 将 学 生 的 毕 业 论 文  

( 设 计 ）上 传 错 误 ，导 致 检 测 结 果 不 合 格 的 ；

( 四 ） 指 导 教 师 未 经 学 校 批 准 进 行 终 稿 二 次 检 测 的 。 

第 十 五 条 各 学 院 出 现 下 列 行 为 的 ，按 照 学 校 有 关 规 定

追 究 学 院 负 责 人 相 关 责 任 ：



( 一 ）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检 测 结 果 为 “文 字 复 制 比 > 50%” 

的 学 生 进 行 正 常 答 辩 的 ；

( 二 ） 终 稿 检 测 不 合 格 予 以 成 绩 评 定 的 。

第 十 六 条 指 导 教 师 或 学 生 如 对 检 测 结 果 处 理 有 异 议 的 ， 

可 以 由 学 院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提 出 具 体 意 见 后 ，形成书面意 

见 向 学 校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提 出 申 诉 。

第 五 章 附 则

第 十 七 条 本 办 法 自 发 布 之 日 起 施 行 ，原 《辽宁对外经 

贸 学 院 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学 术 不 端 检 测 及 处 理 办 法 》 （校字 

[20 18 ]第 3 0 号 ）同 时 废 止 。

第 十 八 条 本 办 法 由 教 务 部 负 责 解 释 。

主颞词：毕 业 论 文 （设 计 ） 学 术 不 端 柃 测  处理 办法

杪 送 ：王 书 记 吕 桉 長 方 副 校 长 李 副 书 记 靳 常 备 副 桉 长 陈 副 桉 長

i了宁对外经留学院办公室2 0 2 2 年 9 月 1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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